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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东金融学院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 
有偿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用房的管理，根据

《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用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学校公共用房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  总则 

第一条  课室是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的基本场所，是学校重要

的教学资源，在学校公共用房分类中属于公共服务用房，包括公

共课室、实验室、专用课室。 

第二条  会议室是学校为保障正常运行用于议事的基本场

所，是学校重要的办公资源，在学校公共用房分类中属于行政办

公用房，包括校级会议室（行政楼会议室、国际学术报告厅、大

礼堂）、二级单位会议室。 

第三条  培训楼是学校为满足对外培训和文化交流接待等

需要用于安排人员住宿的场所，是学校重要的后勤配套用房，在

学校公共用房分类中属于生活保障及配套用房，包括专家楼、金

海楼、金顺楼。 

第四条  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均实行归口管理。为提高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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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使用效益，在满足学校日常工作需要的前提下，归口管理部门

可将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供校内外单位或个人有偿使用。 

 

第二章  归口管理划分、管理职责 

第五条  归口管理的具体定义：指在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

三类用房的日常调配使用管理权限划分中，按照该类房屋的使用

功能与二级单位职能相匹配的原则实行分工负责。 

第六条  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的归口管理分工如下： 

会议室：行政楼会议室由校长办公室归口管理；国际学术报

告厅由教育技术与网络管理中心归口管理；大礼堂由团委归口管

理；二级单位会议室由各二级单位归口管理。 

课室：公共课室归口教务处管理，实验室归口实验教学中心

管理，国际教育学院专用课室归口国际教育学院管理、继续教育

学院专用课室归口继续教育学院管理。 

培训楼：专家楼、金海楼、金顺楼均由继续教育学院归口管

理。 

第七条  归口管理单位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负责制定所归口管理房屋的日常管理制度，规范房屋

使用。 

（二）负责对所归口管理的房屋进行分配、调剂、以及开放

与关闭时间等方面的安排。 

（三）负责与后勤服务中心、基建后勤管理处、教育技术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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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管理中心、实验教学中心、保卫处等相关单位协调、配合，

共同维护所归口管理房屋区域内的公共卫生、房屋状况、设施设

备完好。 

（四）负责配合资产管理处对所归口管理房屋的使用效益进

行考核。 

 

第三章  有偿使用范围、收费标准 

第八条  课室主要用于计划教学、学生自习，在满足上述需

求前提下，校内单位和学生组织经申请审批同意后可无偿借用指

定区域内的教室安排课外活动。非用于上述用途的，无论校内外

单位或个人，均应有偿使用。 

第九条  校级会议室主要用于学校领导召集的有关会议，经

批准由机关职能部门召集的有关会议，经批准由有关职能部门举

办的校级活动；二级单位会议室主要用于本单位工作会议、支部

学习活动等。非用于上述用途的，无论校内外单位或个人，均应

有偿使用。 

第十条  培训楼主要用于学校对外培训学员住宿、学校师生

员工临时住宿等。 

第十一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使用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

从事违法活动，不得用于产品推销等商业活动；申请单位应严格

落实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制。违反者承担相应责任并没收违法所

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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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课室收费标准： 

名称 类型 价格 说明 

公共课室 

小    （100 座及以下）
8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课室使用时间按两节课

起计算，不到两节课的

均按两节课计算。 

中   （101 座-200 座）
15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大   （201 座-300 座）
20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专用课室 

小（100 座） 
10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1.北教 A301、302、305。

2.活动课桌。3.一天按

六节课计。 

中（180 座） 
16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1.北教 B201。2.活动课

桌。3.一天按六节课计。

大（240 座） 
20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1.北教阶梯课室。2.固

定课桌。3.一天按六节

课计。 

大（300 座） 
40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1.6 栋 301 智慧课室。2.

含大 LED 设备。3.一天

按六节课计。 

实验室 

小（60 座及以下） 
22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1．提供对应座位电脑数

量。2.一天按六节课计。

大（110-120 座） 
4000 元 

/间/两节课 

1．提供对应座位电脑数

量。2.一天按六节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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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会议室收费标准： 

名称 价格 地址 说明 

小会议室 

（100 座以下） 

2500 元 

/间/天 
各二级单位    会议室  

中会议室 

（101-200 座） 

5000 元 

/间/天 

行政楼五楼 

大会议室 
120 座 

实验中心大楼 2楼国际

学术报告厅 
198 座 

大会议室 

（500 座以上） 

16000 元 

/间/天 
大礼堂 

800座，含大LED

设备 

第十四条  培训楼收费标准： 

房间类型 价格 优惠价 说明 

普通客房（标间） 
248 元 

/间/天 

200 元 

/间/天 
可入住 2人 

普通套房（专家楼套

房，3房 1厅） 

496 元 

/间/天 

400 元 

/间/天 
可入住 4人 

第十五条  有偿使用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均应缴纳押金，

押金金额为每种类型房屋标准收费价格的 3倍。 

 

第四章  审批流程 

第十六条  有偿使用课室、会议室须按规定流程申请，审批

权归属于各自的归口管理部门。 

第十七条  课室、会议室有偿使用审批流程： 

（一）应至少提前三天递交申请，填写《广东金融学院课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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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会议室有偿使用申请表》（以下统称《申请表》，见附件），

注明申请部门/单位、会议名称、使用时间、设备要求，按照“谁

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申请部门/单位负责人签章生效。 

（二）归口管理部门根据申请事由和归口管理房屋资源情况

确认是否可供使用，审核通过盖章确认。 

（三）申请部门/单位按照《申请表》要求办理缴费等相关

手续后方可使用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中有关课室、会议室、培训楼管理的未尽

事宜，按各归口管理单位制定的管理制度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